附件2:

	2009年南京市浦口区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汇总表

	填报单位(盖章):
	
	
	
	
	

	隐患单位名称
	隐患情况说明
	整改进展情况
	完成时限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
填表说明：

      1、隐患登记表登记的事故隐患应为重大事故隐患。（隐患等级分为一般事故隐患和重大事故隐患。一般事故隐患，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小，发现后能够立即整改排除的隐患。重大事故隐患，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，应当全部或者局部停产停业，并经过一定时间整改治理方能排除的隐患，或者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隐患。）按照一患一表的原则分别填写，要素必须齐全。
2、各镇、街、区、场或主管部门对各单位上报的重大隐患进行汇总，填写汇总表。

3、隐患登记表和汇总表于6月20日前加盖单位印章一同报至区安委会办公室。
联 系 人：周  通

电    话：58111886   

传    真：58110317
电子信箱：pkawh@163.com
